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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7/2021_2022__E5_80_BA_E

8_BD_AC_E8_82_A1_E4_c46_77585.htm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21条规定，纳税人销售免税货物不得

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鉴于债转股企业投入到新公司的实物

资产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，因此债转股企业将实物资产投入

到新公司时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依据：《国家税务总

局关于债转股企业实物投资免征增值税政策有关问题的批复

》（国税函〔2003〕1394号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